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回复公司有关资产出售事项问询函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及《公司独立董事实施细则》等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亿利洁能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次转让全资子公司伊金霍洛旗

东博煤炭有限责任公司100% 股权、伊金霍洛旗安源西煤炭有限责任公司100%股

权的有关资产出售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本次出售资产是公司贯彻以绿色发展、生态优先为导向的发展基础上做

出的适宜的战略调整，是在公司未来绿色发展、生态优先的大战略方向下做出

退出煤炭采掘业的决策。 

2、公司本次交易中涉及评估事项所选聘资产评估机构具有从事证券、期货

业务资格，本次交易采矿权评估业务的评估机构具有采矿权评估资格，且均具

有独立性；评估机构的程序合法、有效，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选用恰

当，本次交易涉及股权和相关资产的价值定价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

的利益的情形。 

3、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追溯审议了关于出售煤炭资产的议

案，本次董事会召集召开程序、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符合国家法

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具备可操作性，无重大法律政策障碍。 

4、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未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即完成交易，违反了上市公司

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条款，公司已有的内部控制制度未能得到有效执行。对于

本次资产出售事项存在不规范的问题，公司也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问责，公司

给予了通报批评并予以扣罚其全年工资的5%的经济处罚。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有

关公司资产出售事项的问询函》的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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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2019 年 6月 26日 
 

 

 

 

 

 

 

 

 

 

 

 


